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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南技师学院国家助学金发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为切实做好学院国家助学金发放管理工作，保证资助工作顺

利实施，根据《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》（鲁

财教[2013]6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学院成立国家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

任组长，成员由学工处、财务处、纪检监察室、各系部负责人组

成，负责对全院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、监督、协调、管理工作。

领导小组下设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工处。

学工处负责组织落实学院国家助学金发放工作。按照上级部

门要求安排部署国家助学金申报，审核批准系（部）提交的受助

学生名单及相关信息，调度、督导检查系（部）评审流程，上报

受助学生名单，到指定银行领取资助卡并负责发放到系（部）。学

工处负责对该项工作的调度、督导，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助学金

发放到学生手中。

各系（部）具体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申请、评审、上报、发

放、管理、归档工作。系（部）主要负责人为学生资助工作第一

责任人，负责全系学生的资助工作。班主任为学生资助工作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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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，负责学生资助的信息采集、班级评审全过程的资料汇总

与上报工作。

第三章 资助对象与标准

资助对象为具有全日制正式学籍（与其他全日制院校非重复

学籍）的一、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按不低于在校一、二年级非涉农专业

学生的 10%确定。

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元，上半年资助 1000

元，下半年资助 1000元（以省、市下达的文件为准）。

第四章 申报流程与要求

（一）申请上报时间

每年春季 4月 30日前、秋季 10月 30日前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；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4.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5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（三）申请学生提供材料

16周岁（含 16周岁）以上学生提供：个人申请书、困难申请

证明、助学金申请表、户口本索引页、本人索引页、身份证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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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张。

16周岁以下学生需要提供材料：个人申请书、困难申请证明、

助学金申请表、户口本带山东省公安厅章的这页（2张）、户口本

索引页（2张）、个人索引页（2张）、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（2

张）、监护人索引页（2张）、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（2张）。

（四）申报流程

1.各系（部）根据班级资助名额、学生个人申请、家庭经济状

况和申请人班级日常各种考核结果，经班级评议、公示后报各系

（部）汇总、审核，系（部）公示后报院学工处；

2.学工处对评议结果进行审核，确定名单后报院国家助学金工

作领导小组审定；

3.院国家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公示后，向学院党委会汇报，

后报市人社局资助管理中心报批备案。

第五章 资助卡发放流程与要求

学工处负责联系市人社部门指定的办理资助业务银行为学生

办理资助专用银行卡，办理资助业务的银行将助学金直接发放到

资助卡中。学工处负责到银行把资助卡领回，在两个工作日内发

放到各系部。

学工处召开资助管理工作会议，由系（部）统一领回资助卡，

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受资助学生。个别意外情况未发放的资

助卡要在一周内作出说明，上报学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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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卡发放时段结束后五日内，学工处负责将发放情况整理

汇总并报院国家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，经领导小组会议无异议后

报院党委会。

资助卡发放过程中，财务处协助发放，纪检监察室全程监督、

审计。

资助卡要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。不按规定

时间发放，资助卡滞留在发放人员手中的，学院将直接追究责任

人和相关领导责任。

由于现行政策没有退回机制，学工处对个别意外情况未发放

的资助卡要归档备案，并写出说明，在一月内上报人社部门备案。

第六章 档案管理

学工处负责资助工作各类资料归档与保管。

档案实行分类整理、专柜存放，做到全面、完整、及时、准

确、规范，按年度统一格式进行装订、分类、排列、编号、编目、

装盒，最终实现学生信息及时建档，历史资料有据可查，基础数

据全面准确。

第七章 附 则

为掌握学生变动情况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各系（部）每月上旬

将《技工院校学生在校人数登记表》报院学工处，学工处按规定

在学籍管理系统和资助管理系统中进行异动处理，做到学生人数

变更及时、准确。

国家助学金原则上每学期评定一次。

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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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由院资助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鲁南技师学院

2019年 9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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